	(一)手術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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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歷號碼：
　　病人　　　　　　　，性別　　　，　　　年　　　月　　　日生，
因患　　　　　　　　　　　　需實施　　　　　　　　　　　　手術，
經貴院　　　　　　　　　　　醫師（由醫師親自簽名）詳細說明下列事
項，並已充分瞭解，同意由貴院施行該項手術：
一、需實施手術之原因。
二、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
　　貴院實施手術時，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手術中或麻醉恢復
　　期間，若發生緊急情況，同意接受貴院必要之緊急處理。

　　　　　　　　此致
　　　　　　　　　　　　　　醫院（診所）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與病人之關係：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
	立同意書人，由病人親自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下列醫療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相關人員簽具。

	二.
	立同意書人非病人本人者，「與病人之關係欄」應予填載與病人之關係。

	三.
	醫院為病人實施手術後，如有再度實施手術之必要，除有醫療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但書所定情況緊急者外，仍應依本格式之程序說明並再簽具同意書，始得為之。

	四.
	醫療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醫院實施手術時，應取得病人或其配偶、親屬或關係人之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在簽具之前，醫師應向其本人或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在其同意下，始得為之。但如情況緊急，不在此限。」

	五.
	診所實施門診手術時，準用本同意書。


　
	(二)麻醉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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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歷號碼：
　　病人　　　　　　　，性別　　　，　　　年　　　月　　　日生，
因患　　　　　　　　　　　　需實施　　　　　　　　　　　　手術，
經貴院　　　　　　　　　　　醫師（由醫師親自簽名）詳細說明下列事
項，並已充分瞭解，同意由貴院施行該項之手術麻醉：
一、施行麻醉及麻醉監視之方式。
二、麻醉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參閱背面麻醉說明書）。
　　貴院實施手術麻醉時，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手術麻醉或麻醉恢
　　復期間，若發生緊急情況，同意接受貴院必要之緊急處置。

　　　　　　　　此致
　　　　　　　　　　　　　　醫院（診所）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與病人之關係：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
	立同意書人，由病人親自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下列醫療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相關人員簽具。

	二.
	立同意書人非病人本人者，「與病人之關係欄」應予填載與病人之關係。

	三.
	醫院為病人實施手術後，如有再度實施手術之必要，除有醫療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但書所定情況緊急者外，仍應依本格式之程序說明並再簽具同意書，始得為之。

	四.
	醫療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醫院實施手術時，應取得病人或其配偶、親屬或關係人之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在簽具之前，醫師應向其本人或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在其同意下，始得為之。但如情況緊急，不在此限。」

	五.
	診所實施門診手術時，準用本同意書。


　
	麻醉說明書

	一.
	由於您的病情，手術是必要的治療。正因為手術，您必需同時接受麻醉，除輔助手術順利施行外，可以使您免除手術時的痛苦和恐懼，並維護您生理功能之穩定，但對於部份接受麻醉之病人而言，或全身麻醉，或區域麻醉，均有可能發生以下之副作用及併發症：
一.
對於已有或潛在性心臟血管系統疾病之病人而言，於手術中或麻醉後較易引起突發性急性心肌梗塞。
二.
對於已有潛在性心臟血管系統或腦血管系統疾病之病人而言，於手術中或麻醉後較易發生腦中風。
三.
緊急手術，或隱瞞進食，或因腹內壓高（如膠阻塞、懷孕等）之病人，於執行麻醉時有可能導致嘔吐，因而造成吸入性肺炎。
四.
對於特異體質之病人，麻醉可引發惡性發燒（這是一種潛在遺傳疾病，現代醫學尚無適當之事前試驗）。
五.
由於藥物特異過敏或因輸血而引致之突發性反應。
六.
區域麻醉有可能導致短期或長期之神經傷害。
七.
其他偶發之病變。


	二.
	病人或立同意書人，對以上說明如有疑問，請在立同意書前詳細詢問醫師。


　
	(三)醫院住院須知規範基本原則

	一.
	醫院應訂有各該醫院住院須知，提供住院病人參閱。

	二.
	各該醫院之住院須知，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住院手續。
(二)病房守則。
(三)供應事項。
(四)收費原則。
(五)文件申請。
(六)出院手續。

	三.
	住院手續之說明，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辦理住院手續之地點。
(二)辦理住院手續應攜帶或持憑之文件。
(三)辦理住院手續應填具之文件。
(四)其他之相關事項。

	四.
	病房守則之說明，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訪客及夜間陪病之規範。
(二)病人住院期間應配合遵守之義務。
(三)禁止吸菸之規範。
(四)財務安全之提醒。
(五)其他之相關事項。

	五.
	供應事項之說明，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膳食供應或供膳時間。
(二)病患服之供應。
(三)自備盥洗用物或其他應自備用物。
(四)其他之相關事項。

	六.
	收費原則之說明，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住院基本費用之計算原則。
(二)非保險病房之差額負擔及額度。
(三)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費用應自付之部分負擔比率原則。
(四)其他之相關事項。

	七.
	文件申請之說明，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診斷、出生、死亡證明書之申請與交付。
(二)出院、轉診、自動出院病歷摘要之申請與交付。
(三)檢查報告資料及檢查造影片拷貝之申請與交付。
(四)其他之相關事項。

	八.
	出院手續之說明，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出院應辦理之事項。
(二)自動出院之許可程序與填具自動出院書之義務。
(三)符合出院或轉診條件，病人應即辦理出院或轉診之義務。
(四)其他之相關事項。

	九.
	其他事項。


